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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政办发〔2016〕47 号 

 

 

丰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  

本区重点领域政务公开两级清单的通知 

 

区政府各部门、各街乡镇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〈关

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〉的通知》(中办发〔2016〕8号)、

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〈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〉实施

细则的通知》(国办发〔2016〕80 号)及《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 北

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〈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实施意

见〉的通知》(京办发〔2016〕24 号)、《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公布本市重点领域政务公开三级清单的通知》（京政办发

〔2016〕56 号）精神，进一步加强政务公开制度化、标准化建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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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就公布本区重点领域政务公开清单有关工作通

知如下： 

  一、认真做好清单公布工作   

  (一)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，区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组织各街

乡镇，在“北京丰台”政务门户网站公开《北京市丰台区重点领

域政务公开清单(区级)》和各街乡镇的《北京市丰台区重点领域

政务公开清单(街道乡镇级)》 (以下简称清单)。 

  (二) 区政府各部门、各街乡镇要坚持以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

为例外的原则，严格对照清单要求，确保纳入清单管理的重点领

域政府信息，在 2017 年 3月 31日前实现应公开、尽公开。 

  二、加强清单管理  

(一)动态更新清单。区政府各部门负责全区统一的两级清单

动态更新工作，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文件的最新要求，及时

更新已公开的清单，并向社会公布。更新工作情况要及时向区政

府信息公开办公室报告。 

(二)逐步扩展清单覆盖领域。对尚未纳入政务公开清单的领

域，区政府各部门、各街乡镇要加强研究，在严格履行保密审查

和合法性审查程序的基础上，积极扩展政务公开领域。要逐步将

全区各级行政机关、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

织、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的政务公开内容

纳入清单管理。 

  三、强化组织领导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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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一) 区政府各部门、各街乡镇要进一步提高认识，切实把本

区重点领域政务公开清单公布工作作为本部门、本地区推进政务

公开标准化、规范化水平和便民服务水平的重要措施，作为全面

深入、持续有序推进政务公开的重要抓手。规范完善公开依据和

标准，细化工作措施，认真抓好落实。 

(二)区政府各部门要加强对本领域、本系统两级清单公布实

施工作的监督指导，加强对本区两级清单公布实施工作的统筹管

理。区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将适时组织开展专项检查，检查结果

纳入对各单位的绩效考核。 

按照“公开工作有规范、公开任务可量化、公开考核有标准、

公开监督有参照”的要求，建立健全政务公开清单管理机制，充

分发挥清单制度作用，实现以清单巩固公开、深化公开、引领公

开，不断提升政务公开工作规范化、标准化水平。 

 

  附件：《北京市丰台区重点领域政务公开清单(区级)》  

  

 

丰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6 年 12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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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2 月 30日印发 


